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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南 华 侨 旅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文 件

琼华旅管字[2026] 4 号 签发人：杜世绍

关于第五次债权会议

《债权确认表（第二批）》表决结果的公示

海南华侨股份有限公司债务人、债权人：

管理人于2026年4月9日通过非现场形式（微信群）召开第五次债权人会

议，会议审议事项：琼华旅管字〔2026〕02号《债权确认表（第二批）》，

表决适用破产法定双过半规则：出席有表决权债权人中，同意人数占比＞50%

、同意债权总额占出席有效表决权债权总额＞50%，议案方可表决通过。本

次参会表决主体为已完成债权登记的全体债权人。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会议审议的具体事项

补充申报的两笔债权：

1、2026年1月，管理人对海南发展银行管理人补充申报的债权予以审查

并确认金额合计9,679,301.80元，债权性质为普通债权，其中，本金

1,700,000.00元，利息7,979,301.80。

2、2026年3月，管理人对职工吴毓才补充申报的债权予以审查并确认金

额合计7,845.35元，其中，职工债权金额为3,000.00元（单位职工住房集资

款），普通债权金额为4,845.35元（利息）。

上述两笔债权的申报及审核情况详见附表2《债权申报表（第二批）》

、附表3《债权审核表（第二批）》。

二、债权人表决情况

1、已登记全体债权人共计：9户，对应债权总额：201,591,952.13元；

2、本次实际出席表决、享有有效表决权债权人：9户，对应债权总额：

201,591,952.13元；

3、表决明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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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：8户（占比88.89%），

对应债权45,054,006.37元（占比22.35%）；

反对：1户（占比11.11%），

对应债权156,537,945.76元（占比77.65%）；

弃权：0户，对应债权0元。

3、职工债权人张春蓉、王海芳、吴岳磷、区海涛、潘明、林斯茂等通

过微信群回复、手机短信等方式提交表决意见，其余债权人以书面方式提交

表决意见。

4、债权人海口海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对其自身债权性质和金额的审查

结果确认无异议，但对补充申报的债权表示“对补充申报债权的真实性无法

核实”。

三、管理人意见

1、管理人就海口海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提出异议的两笔补充申报债权

，严格依据《破产法》及相关司法解释，对债权申报主体资格、债权性质、

债权数额、证据链完整性等核心事项进行了全面核查。

2、该两笔债权有借款合同、生效法律文书、收款收据等完整证据材料

予以佐证，债权真实合法，不存在虚构债权情形。

3、根据《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（三）》第八条，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

的债权有异议的，应当说明理由和法律依据。海口海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仅

以“怀疑债权真实性”提出异议，未提供任何具体事实依据及佐证依据，不

构成有效债权异议，管理人依法不予采纳。

（三）管理人已向海口海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合法履行告知义务，即若

对表决事项或复函持有异议，须于收到复函之日起10天内向管理人书面复核

申请及相关证据材料，逾期未提交的，视为对表决事项及复函意见均无异议

，并自愿放弃相关异议及诉讼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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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债务人核对情况

管理人接受指定后，先后通过邮寄、电子送达等多种方式投递文书，并

实地走访债务人经营场所、注册所在地，同时申请法院协助寻找，穷尽合理

手段仍无法与债务人取得联系，导致未能将上述《分配方案》提交债务人核

对。为保障破产程序推进，管理人已于2026年5月11日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

案件信息网发布公告，依法履行对债务人的告知义务。

债务人即若对上述表决事项及表决结果持有异议，须于本函公告之日起

10天内向管理人书面复核申请及相关证据材料，逾期未提交的，视为对表决

事项及表决结果均无异议，并自愿放弃相关异议及诉讼权利。

综上，管理人认为，海口海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在知悉权利行使期限前

提下，未对相关异议附上合法佐证依据，也未在法定期限内就表决结果启动

诉讼程序，其对上述《债权确认表（第二批）》的表决应视为同意，此情形

下本次表决结果将切实满足法定通过比例。

为维护全体债权人合法权益，保障破产清算程序依法高效推进，根据《

破产法》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，管理人拟提请人民法院院裁定认可上述《

债权确认表（第二批）》。

特此公告

附表2《债权申报表（第二批）》

附表3《债权审核表（第二批）》

附表4:《债权确认总表（第二批）》

海南华侨旅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

2026 年 5 月 11 日

联系人:李苗 13138922989，杜世绍 13976868685 通讯地址：海口市龙华区龙华路财盛大厦 7 层 716


